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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参与政府信用监管领域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思路。通过分析第三方信

用服务机构在政务领域的应用价值和应用场景，搭建了涵盖守信基础、合法合规、信用记录和经营状况的企业信用评

价体系，以信用监管部门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协同合作为切入点，探讨当前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强化数据要素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加强与行业协会交流合作和积极协助政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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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监管】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

素市场化改革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等。社会信用

制度在市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第三方信用服

务机构记录和评估信用行为，引导形成诚信习惯，为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基础。同时，第三方信用

服务机构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

过提供全面的信用信息，为有良好信用记录的企业

和个人提供更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增强

其竞争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关乎国家治理现代

化，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整体信用水平、推动

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发展的基石。第三方信用服务机

构的专业性和全面性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使得市场经济能够朝着更加成熟、规范

的方向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征信基础设施的完善

为企业提供发展机遇，支撑国家整体经济稳健运行，

共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新发展格局奠定基础。

2023年 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调要完善民营企业信

用信息共享机制，健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

用评级和评价体系，加强涉企信用信息归集。2023
年 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国发〔2023〕15 号），强调要更好发

挥地方征信平台作用，完善市场化运营模式。2024
年 1月，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联合印

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

要求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金融信用数据和公共

信用数据、商业信用数据共享共用和高效流通。

根据我国《信用服务机构 诚信评价业务规范》

（GB/T 22119—2017），信用服务机构是指提供信用

风险防范、控制和转移服务的专业机构，主要包括信

用信息类和信用管理服务类的机构，其业务范围一

般包括征信（信用调查）、信用评级、诚信评价等。在

数字经济时代，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可以更好地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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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数据资源有效配置，强化

企业在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中的主体地位。在金融领

域，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凭借其对信用信息的收集

和整理，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

对称，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欺诈风险、优化

市场环境。同时，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也能够辅助

政府信用监管工作，为政府决策、市场监管、金融服

务等领域提供专业的信用服务支持［1］，帮助建立良

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因此，引入第三方信用服务机

构参与行业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是实现“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的最佳途径，是基于我国实际情境的有

益尝试和探索。

本文以第三方信用报告在政府信用监管领域的

应用为出发点，对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参与政务领

域信用监管的优势和应用场景进行分析，构建第三

方信用服务机构在政府信用监管领域的信用评价理

论框架，探讨当前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参与政府信用监管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是我国市场化征信体制的

重要主体。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

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鼓励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

市场准入、资质审核等事项中积极拓展信用报告应

用；鼓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向失信市

场主体提供信用报告、信用管理咨询等服务；鼓励相

关部门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在信用记录归集、信

用信息共享、信用大数据分析、信用风险预警、失信

案例核查、失信行为跟踪监测等方面开展合作，切实

发挥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在信用信息采集、加工、应

用等方面的专业作用。

（一）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发展状况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是信用体系的关键组成部

分，它们分为两大类：信用信息类机构和信用管理服

务类机构。信用信息类机构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征

信、评级、信用评分（评价或评估）、信用保险等多项

服务。这些服务不仅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了全面

的信用信息，还对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了客

观评估和监测，从而有效降低了交易风险，推动了信

用经济的发展。信用管理服务类机构涵盖了信用担

保、商账管理、信用管理咨询等服务。这些服务在企

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提供信用保障、

管理咨询和商业服务，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升

效率，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优势。在这些信用

服务机构中，征信机构作为重要的一环，扮演着核心

角色。它们通过收集、整理和提供个人和机构的信

用信息，为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提供信用参考，是

信用体系运行的重要支撑。

征信机构的运作不仅关乎个人信用记录的完

善，也对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和经济发展起着关键

性的支持作用。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多元化发展

和征信机构的规范运营对于构建健全的信用体系、

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中

国征信行业的参与者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信贷征

信系统，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其中最重要的代

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征信机构；二是获得个人征信

牌照并专注于个人征信业务的企业；三是专门从事

企业征信业务的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开信息

统计，截至 2023年 11月末，我国企业征信备案机构

共149家，已实现公开信息的全覆盖，并提供信用评

分、风险控制、决策支持等多种征信产品和服务，我

国企业征信机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其中，在北京注册公司有 35 家，占比 23.49%；上海

23 家，占比 15.44%；广东 11 家，占比 7.38%；浙江 9
家，占比6.04%。4个区域注册企业征信公司合计占

比 52.35%。中国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目前主要

聚集在经济相对成熟和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北京、上

海、广东和浙江。这些地区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

商业环境，吸引了大批企业征信机构的涌入，从而形

成了较高的征信服务需求。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

经济中心，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它们繁荣的经

济活动和庞大的企业数量进一步激发了征信行业的

蓬勃发展。而广东和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区

域，拥有多个重要经济城市和产业集聚区，吸引了大

量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也因此对征信服务的需求随

着企业数量的增加而持续上升。这些地区的经济活

力和企业发展势头，共同推动着征信行业的成长，并

使其成为当地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数据来源。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通过收集、

整合和分析多维数据进行企业信用评估，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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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电信运营商、公共部门

的数据以及征信用户自愿提供的信息。例如，重庆

征信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重庆企业信用查询系

统，汇聚了市场主体登记、司法、纳税、住房公积金、

社会保险、生态环境领域等在内的 14大类信息，实

现公开信息的全覆盖。

（2）产品服务。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主要提供企

业信用报告［2］、信用评级和信用调查等产品及服务，

此外还提供反欺诈、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和绿色征信

等创新产品，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据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管理局统计，149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整合企

业注册登记、生产经营、合同履约等信息，提供信用报

告、信用评分、反欺诈、联合建模、决策支持等产品，

2023年1—9月共提供各类征信服务164亿次。

（3）应用场景。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数据和

产品不仅可应用于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风险管理

等业务环节，还可助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帮助小微

企业、“三农”主体提升信贷可获得性［3］。

（二）地方征信平台介绍

银行与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长期以

来一直制约着金融体系的有效运作，同时也限制了

企业获得资金的便捷性。为此，政府和金融监管机

构致力于打破信息壁垒，通过建立地方征信平台这

一创新性措施，成功实现了跨地区、跨部门的信息联

网和共享。地方征信平台的建立为金融体系引入了

更为全面和客观的信用信息，不再局限于地域或行

业范围。政府的引导和监管作用促使整个金融生态

系统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促进了金融服务

的创新和升级。

通过建立地方征信平台，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

为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之间搭建了更紧密的桥梁，

为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相较于传统的企业征信机构，地方征信机构具有其

独特的使命［4］，其作为央行征信系统的重要补充，可

充分发挥信用信息价值，增加征信有效供给，促进中

小微企业融资。

截至 2023年 9月，中国已有省级地方征信平台

29家，帮助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 5万亿元。当前地

方征信公司不断成立，大部分地方征信公司承接地

方政务数据的归集，挖掘政务数据价值深入应用于

金融场景，有效打破各部门和单位的“数据孤岛”现

象，推动数据要素的有序流通［5］。例如，截至2023年

5月底，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已完成 37个政府部

门和公共事业单位逾 11亿条涉企信用数据的归集

共享，实现深圳400多万活跃商事主体全覆盖，与全

市 51家商业银行完成技术和业务对接。深圳地方

征信平台已促成企业获得融资超1200亿元，其中小

微企业获得融资占比达87%［6］。

（三）信用监管对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影响

2019 年，“信用监管”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指导意见》明确信

用监管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规范市场秩序、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近几年，多部门发文强

调信用监管的重要性，鼓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参

与政务领域，协助政府部门进行信用监管，提高监管

效率（见表1）。信用监管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

型监管机制的监管创新和社会治理手段，是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

都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调了引入第三方

信用服务机构的重要性，形成多元化的信用监管主

体和模式，建立健全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和协同监管

机制，实现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加强信用信息的归

集、共享、通报、应用，提高信用监管的效率和效果。

同时，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或相关部门出台了信用

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文件，鼓励信用服务机构积极

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市

场主体等提供专业的信用产品和服务，提高信用服

务的质量和效益。

表1 信用监管相关文件

2019年3月

2019年7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引入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
协同参与多领域及特定领域行业
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工作的函》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
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拟引入综合实力强、社会信用好的信用服务机
构协同参与行业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工作

积极引导行业组织和信用服务机构协同信用
监管，鼓励相关部门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在
信用记录归集、信用信息共享、信用大数据分
析、信用风险预警、失信案例核查、失信行为跟
踪监测等方面开展合作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文件要点

··44



【信用监管】 熊 伟，蔡红波，龚 瑜，李志勇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服务信用监管路径研究

信用监管将信用建设和“放管服”改革结合起

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

能，进行监管创新。基于信用监管的特点，第三方信

用服务机构服务信用监管的具体实现路径体现在以

下两方面：一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协助政府落实名

单归集等过程，参与到信用约束和失信惩戒过程中，

通过形成全面、准确、及时、动态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向政府提出行业监测报告，为信用监管提供数据支

撑和决策参考。二是充分发挥第三方信用服务机

构、行业组织和市场主体的作用，建立由多元主体参

与的社会协同共治制度。这一制度旨在协调推动公

共信用机制和市场信用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信

用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

挥政府的作用，实现了公共和市场两大信用机制的

有机融合。市场信用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市场

优化和调节作用，而政府在监管、规范和引导方面发

挥着关键性作用，以确保信用体系的公平和透明。

二、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在企业信用评价中的

应用

（一）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优势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在提升企业信用评价和信

用监管的有效性上，具有以下优势：

（1）数据多维性。企业公共信用评价主要关注

企业在公共领域中的守信、失信行为，而第三方信用

服务机构充分整合不同数据源的数据，特别是来自

政府公共部门的数据，实现对企业更全面的信用评

价。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要素流通和信用建

设领域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7］。在此背景下，多元

数据融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

通过多元数据融合可以更好地整合不同来源的数

据，从而实现更全面、更准确的信用评价。例如，上

海征信以推动公共信用信息与金融信贷信息融合发

展为主线，坚持“市场+政府”两轮驱动。截至 2023
年11月，上海征信采集本地企业信息条数超过24亿

条，收录本地企业户数 474 万户，接入长三角征信

链，服务各类金融机构征信查询超150万次［8］。

（2）分析专业性。《“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鼓励金融机构基于人工智能算法

对金融市场、信贷资产、风险核查等多维数据融合

分析，支撑提升金融机构反欺诈、反洗钱能力，提高

风险预警和防范水平。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可以通

过模型创新有效提升企业信用评价的准确性。与企

业公共信用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指标加权方法不同，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借助大数据平台及时跟踪和

收集企业行为等多层次动态信息，运用大数据模型

挖掘和萃取企业更深层次的信息，更准确地预测其

行为［9］。

（3）报告客观性。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

报告应用性更强。商业银行在贷前审查时会对申请

贷款的企业开展内部信用评级，但不会对外公布，无

法实现第三方信用报告的外部性功能。而第三方信

用服务机构所出的信用报告可以向社会公开，为政

府、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提供可靠、可用的信用信

2022年3月

2023年1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商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金融监管总局

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

《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
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的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
的指导意见》

《关于推动商务信用体系建设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代理记
账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机构
监管的指导意见》

培育专业信用服务机构，通过建立企业信用状
况综合评价体系，可以在重点领域推进信用分
级分类监管

积极探索符合行业监管需要的信用监管模式，
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信用评价指标体
系，明确分级分类标准及相应的协同监管措施

在行政审批、市场准入等事项中，充分发挥公
共信用归集机构和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
的信用报告作用

为推动信用体系的发展，需要建立信用分级分
类监管机制。这一机制涵盖了事前信用核查、
事中信用评估分级和分类检查，以及事后奖惩
和信用修复等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搭建安全评价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监管平台；
鼓励由第三方实施安全评价机构信用评定制
度，强化信用约束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文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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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评价结果，促进信用信息共享和交流，提高信用

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

例如，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可以在失信企业“黑名

单”、获得行业准入的资质名单、有造假行为的市场

主体名单和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名单“四个

名单”上给政府提供协助，协助政府职能部门强化全

过程监管，运用大数据归集向政府提出行业监测预

警报告等［11］。

（4）角色独立性。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参与政

务领域的信用评价工作，更有利于实现市场公平竞

争。政府参与企业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容易造成政府

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寻租。独立于企业和

政府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展市场主体信用评

价，可以避免政府干预和垄断，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和

选择权，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易和合作。

（二）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信用是一种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促进社会主体

之间的合作提高社会效率，增进社会福利。在我国，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低碳发展的推进，企业

信用评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现有的评价方法

和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信用

水平和风险敞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基于第

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优势，提出了一个基于多维视

角的企业信用评价理论，即四维信用评价理论，综合

考虑企业的守信基础、合法合规、信用记录和经营状

况四个方面，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旨在为企业信

用评价提供一个科学、有效和可操作的方法和工具。

林钧跃［12］提到，社会规则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它

规范了人们（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行为。信用规则

是社会规则的一个子集，它对信用主体的行为有着

引导、劝诫和教化的作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企业的合法合规是其信用评价的基础，本

文将其作为守信基础（企业基本信息）以外的第一个

维度。

郑也夫［13］认为，信用关系存在着时间差和不对

称性，这导致了不确定性的产生。为了降低不确定

性，信用主体需要借助历史信息来判断对方的信用

水平和信任程度。郑也夫指出，过去是确定的，将来

是未知的，但是通过现在的信息和过去的经验，可以

克服未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困惑。他还强调，

声誉是历史的浓缩，是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

本文将信用记录作为第三个维度，通过收集和分析

企业在金融信用和社会公共信用领域的履约数据，

为信用风险和信任关系的评估提供客观的证据。

在传统信用风险理论中，企业信用风险是指企

业在信用交易中违约或拖欠债务的可能性。传统的

信用风险评价方法中，“5C 原则”从品质、能力、资

本、抵押和条件五个方面评估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和

意愿［14］。本文在经营状况基础上，引入了企业的抵

质押登记信息、行业环境等指标，以全面衡量企业的

信用状况。同时，考虑“双碳”目标对企业信用评价

的影响，将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纳入评价体系，将经

营状况作为最后一个维度。

综上，本文提出一个涵盖守信基础、合法合规、

信用记录和经营状况的四维信用评价理论，并以此

为基础构建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其中，守信基础反映企业基本信息的情况；合法合规

反映企业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信用记

录反映企业在公共领域的守信履约情况，体现了企

业未来的守信和履约的不确定性程度；经营状况是

企业经营状况的综合反映，包括行业环境、财务状况

和招投标信息等多方面指标。

【信用监管】 熊 伟，蔡红波，龚 瑜，李志勇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服务信用监管路径研究

表2 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守信基础

合法合规

信用记录

基础信息
资质认定
行政检查
司法处理
负面信息
表彰奖励
合同履约
社会信用
关联方信用
信用承诺
信用评价

企业的经营年限、注册资本、员工规模等基本信息
资质证书或国家认定项目等
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查结果和财政税务等部门的行政检查
相关司法案件信息，被执行、股权冻结和司法拍卖等
企业违约、违法历史记录
守信激励及获奖信息
公共资源交易中关于企业合同履约的评价
企业纳税、社保公积金情况记录
企业关联方是否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名下是否有其他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企业等
企业参与信用承诺情况
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商会和第三方机构等对企业的信用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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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体系从守信基础、合法合规、信用记录

和经营状况四个维度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全面、

综合的评价，反映了企业的信用风险和信用价值。

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低碳发展的要

求，为信用归集、信用评价、信用提升等信用服务提

供了依据和方法，提高信用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有助于构建信用评价多元化运用的模式和机制。

（三）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场景

2022年 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

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和 2022年 9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

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表明

了政府对企业信用评价及其应用的高度重视，肯定

了企业信用评价在重要领域的信用监管中所能发挥

的作用，尤其强调了招标投标、生态环保和知识产权

领域信用体系的推进，企业信用评价在政府监管领

域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2022 年 8 月开始实施的

《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用评价实施指南》为面向公共

资源交易的投标人、供应商开展信用评价活动提供

参考依据。

在招标投标领域，招标人可将第三方信用报告

评价结果作为投标资格的必要条件，筛选出最优质

的中标人。企业信用评定结果采用等级划分，可以

直观地比较各企业的信用状况，从而简化招投标过

程中行政审批程序，提高招投标效率。在生态环保

领域，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执行国家环保信用制度，

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能源节约等领域全面实施

信用评价，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共享运用。可将第三

方信用报告的评价结果作为企业绿色环保行为的

重要评价依据，基于评价结果对企业采取奖励性或

惩罚性措施，提升生态环保领域监管的精准性和有

效性。在知识产权领域，在推进建设全国统一的知

识产权信用体系背景下，相关部门可将第三方信用

报告的评价结果作为专利等知识产权审核授予的决

策依据。

除以上领域之外，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所提供

的企业信用评价还可在食品药品、工程建设、安全生

产、消防安全、医疗卫生、价格、统计和财政性资金使

用等重点领域协同政府部门推进信用监管。

三、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存在的问题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

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

社会诚信的提升等方面作用显著。然而，第三方信

用服务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数据要素流通过程存在合规风险和安全

风险

数据是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核心资源和资

产，也是信用服务的基础和保障。随着数字经济的

发展，全球数据交易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数据具有无限复制性，使数据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利

用，但在数据流通过程中存在被篡改和泄露的风险，

带来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保护难题［15］。

这不仅影响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服务质量和

效率，也损害客户的信用权益和社会的信用环境。

2021年 6月，我国《数据安全法》的出台体现了国家

对数据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法治保障。未来，信用信

息的跨境流动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为服

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提

供了便利，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也为国际合作

提供了便利。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其中涉及的数据交

换机制和数据安全保护问题。此外，随着征信服务的

需求日益多样化，有限的、原始的公共数据已无法满

【信用监管】 熊 伟，蔡红波，龚 瑜，李志勇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服务信用监管路径研究

经营状况

行业环境

财务状况

招投标信息

企业创新

抵质押登记信息

经营风险

生产管理

环境保护

影响企业发展的行业因素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成长能力的财务指标

企业的历史中标信息

企业拥有的专利、商标、著作权和软件著作权等信息

企业动产抵押、知识产权出质和股权出质信息

企业是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及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和其他登记事项变更次数

企业产品质量认证等级以及安全事故次数和严重程度

环保处罚信息和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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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需求，替代数据的使用为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提供了更多的数据选择，但同

时也增加了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合规风险。

（二）与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问题不足

行业协会、商会是同行企业自己的组织，熟悉行

业内不同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储备和核心竞争力，

是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与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沟

通协作的重要平台和纽带。目前，我国的信用服务

行业协会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协会的代表性、权威

性、自治性不强，协会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不

大。部分行业协会负责人的合规信用管理意识不

强，且行业协会的信用评价建设不足，缺乏足够的联

合奖惩制度和科学合理的信用指标体系［16］。第三方

信用服务机构与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不充分，行业

协会对企业信用评价了解不够、参与度不高，难以形

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和信用惩戒机制，导致信用评价

体系的应用和推广不足，信用评价结果的影响作用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与政府部门的对接和协同不够

目前，我国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主要用于金融服

务、市场交易，而在政府部门的信用监管、信用激励

和社会监督等领域的应用还不够广泛和深入。尽管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鼓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积极

参与信用监管，并期望借助行业组织和这些机构的支

持，实现全社会共同参与信用监管的愿景，但实际情

况并未完全达到预期。在实践中，第三方信用服务机

构在信用监管领域的案例相对有限。同时，地方信用

信息平台与行业信用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依然

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政企数据流通机制也尚未建立

完善。解决这些挑战需要更多的跨部门协作、技术标

准统一、数据安全保障和政企合作机制的建立，以促

进信用监管体系的全面发展和健康运作。

四、对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协助信用监管的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纵深推进，“让失

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已成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运行的价值导向和市场主体的自觉追求。

近年来，我国信用监管在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税务

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17］。

为充分发挥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的作用，助力政府

部门进一步优化完善信用监管机制，推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数据要素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近年来，我国《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相继出台，数据合规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应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合理收集和使用客户的信用信息；建立有效的征

信数据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制定应急预案，监测并及

时处置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

安全；建立征信信息安全协同管理机制，构建多层级

的“人防+技防”数据安全风险体系，强化征信业务、

数据与技术的融合，形成信息安全保护合力，在保护

隐私和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

数据可用不可见”，全面支撑征信数据的安全流动和

价值发挥。

（二）加强与行业协会交流合作

行业协会是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与企业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应该积极与

行业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作关系，了解行业

企业的信用状况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定制化的

信用服务，助力行业企业发展。同时，第三方信用

服务机构还应协同行业协会积极开展信用服务创

新，结合行业特点和发展方向［18］，探索新的信用模

式、方法和工具。例如，2023 年 3 月，重庆征信有

限责任公司与重庆市低碳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围绕绿色低碳领域开展政策研究、标准制

订、绿色金融、生态价值项目评估推广、能力建设、

宣传科普等方面深度合作。此外，第三方信用服

务机构应强化与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机制，推进

评价体系的创新和优化，完善评价体系的结构和

功能，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评价体系的应

用和推广还需要提高各方的认知和信任度。因

此，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应与行业协会一起加强

评价体系的宣传和培训，消除各方的疑虑和误解，

增强各方的参与意愿和积极性，从而形成有效的

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各方的合作和协调。

（三）积极协助政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政府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导者和推动者，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应该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

政府部门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为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贡献力量。一方面，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应该充

分利用自身在数据收集、处理、分析等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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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支持和分析报告，协助政

府探索“征信链”模式，完善公共信用信息跨部门、跨

区域共享机制，提高信用数据在信用监管和政务服

务等场景中的应用效果，实现信用数据要素的高效

流动［19］。另一方面，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也应根据

政务诚信建设的目标和需求，为政府提供更多的信

用服务和解决方案，推动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在企业

办事、项目申报、服务对接和投融资等相关公共服务

场景中的广泛应用，深化公共信用与公共服务的深

度融合，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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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ird-Party Credit Service Agency Services on the Path of Credit
Supervision

Xiong Wei1，Cai Hongbo1，Gong Yu1，Li Zhiyong2

（1. Chongqing Credit Collection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Chongqing 400000，China；2. School
of Finance，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0000，Sichuan，China）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ird-party credit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government credit
supervision provides important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ird-party credit service agencies in the field of government affairs,
we have built an enterprise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covering the basis of trustworthiness, legal compliance, credit
records and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explore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third-party credit service agencies by
taking the synergistic cooperation between credit supervisory departments and third-party credit service agencies as
an entry point.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compliance and security of data elements,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actively assist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Keywords: third-party credit service agencies；credit supervision；credit evaluation indicators
··49


